吉林大学2010年先进妇委会、优秀妇女干部和妇女工作优秀领导评选活动实施方案
为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，积极落实学校2010年的工作部署，进一步加强学校基层妇女组织建设，不断开创妇女工作新局面，更广泛地动员和组织全校妇女为学校发展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，校妇委会特制定吉林大学2010年先进妇委会、优秀妇女干部和妇女工作优秀领导评选活动方案。
一、指导思想
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，以建设学习型、创新型、服务型妇女组织为核心，以提升妇女干部队伍素质和能力为重点，结合我校妇女工作实际，切实加强妇女组织自身建设，增强凝聚力、创造力和影响力。
二、创建目标
通过开展评选活动，建立健全学校妇女工作考核机制和激励机制，提升妇女工作整体水平，进一步发挥基层妇女组织在构建和谐吉大中的重要作用，团结带领全校妇女共促科学发展、共建和谐学校、共创美好校园。
三、评选范围及名额
评选范围：各基层妇委会、妇女干部和主管妇女工作的领导。
名额分配：先进妇委会20个，优秀妇女干部20名，妇女工作优秀领导20名。
 四、评选条件
（一）先进妇委会条件
 1、认真贯彻落实学校妇委会部署的各项工作任务，措施得力，成绩突出。
 2、紧紧围绕本单位中心工作，开展富有特色的活动，受到广大妇女的一致好评。
 3、积极探索妇女工作的新途径，加强学习、与时俱进，创造性地开展妇女工作，并取得实效。
（二）优秀妇女干部条件
 1、本单位妇委会被评选为年度先进妇委会的妇委会主任。
 2、具有较强的事业心、责任感和组织协调能力，工作成绩突出，群众威信较高。
 3、开拓进取，勇于创新，创造性地开展工作，成效显著。
（三）妇女工作优秀领导
 1、本单位妇委会被评选为年度先进妇委会的主管妇女工作的领导。
 2、积极关心、重视和支持妇女工作，对妇女工作给予经常性的指导和帮助。
 五、评选办法
 1、各基层妇委会要认真总结一年来基层妇女工作情况，经各基层党组织审核同意，上报学校妇委会。
 2、学校妇委会根据申报单位提交的事迹材料，并结合实际考察情况等，确定评选结果。
 3、凡推荐参加评选的妇委会须提交1500字文字材料和电子文档各一份，先进事迹要真实，业绩要突出，并按要求填写登记表。2010年11月20日前报学校妇委会，逾期视为自动放弃。
4、联系方式
联系单位： 妇委会  行政楼10楼1012室
联 系 人： 陶秀丽    张晓琳    

联系电话：85168262   85167485

邮    箱: fwhjldx＠yahoo.com.cn
吉林大学妇委会
2010年4月2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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